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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

大道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

,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并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

并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华孚色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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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1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联合广

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

,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并参与表决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并参与表决

监事

3

名

,

监事会主席盛永月先生主持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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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现就召开公

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6

日

(

二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

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13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16: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

-5

月

13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

(

六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见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议公

告及相关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

三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

对于

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会议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

9:00-17:00

。

2

、会议登记办法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

请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7

时前持股东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

;

委

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

或传真方式以

2016

年

5

月

12

日

17

时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

。

3

、会议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5-83735645

传真

:0755-83735566

联 系 人

:

程桂松、王舒 邮编

:518033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

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相关事项

1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

—

11:

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2042;

投票简称

:

“华孚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1.00

元代表议案一

,

具体如下表

: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

股数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15:00,

结束时间

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3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点击“申请密码”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服务密码当日

13:00

即可使用

;

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

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4

、 股东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

,

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

股权登记表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

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户

:

持股数

:

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联系地址

:

签章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单位

(

个人

)

出席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注

:

以上议案请在相应的表决栏内划

√,

同意、反对、弃权或回避四者必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

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60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世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何臻祯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７

，

８３８

，

７９９．１９ ４０

，

８３６

，

５３４．４４ －３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８

，

６５０

，

９９２．６６ －４４

，

１５０

，

５７７．７２ ３５．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４５７

，

９６４．２９ －４４

，

４８２

，

４５６．７９ ３３．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３

，

４５３

，

５８２．２２ －５５

，

６１２

，

５８７．３３ ３９．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６ ３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６ ３１．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６２％ －１１．１６％ ４．５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９６１

，

０６１

，

４３８．９４ １

，

０４５

，

８５９

，

４９８．３１ －８．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１８

，

２５０

，

０５６．９３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４９．５９ －６．４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２

，

４３２．３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２３

，

９６６．６６

债务重组损益

３８１

，

３１０．２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

，

０６１．６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５．４８

合计

８０６

，

９７１．６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７

，

０３６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世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３３％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黄国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２％ ２７

，

３２６

，

８１３ ２７

，

３２６

，

８１３

张有兴 境内自然人

７．２２％ １９

，

５００

，

２５０ ０

劲霸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１％ １２

，

７１９

，

５００ ０

陈军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４％ 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

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２％ ９

，

７６８

，

０９３ ４

，

８８４

，

０４７

林大春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４％ ９

，

０１８

，

０９４ ４

，

５０９

，

０４７

陈继周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２

，

５４４

，

７７５ ０

赵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２

，

２６８

，

０８１ ０

黄新瑶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有兴

１９

，

５００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５００

，

２５０

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１９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７１９

，

５００

陈军

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黄海峰

４

，

８８４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８４

，

０４６

林大春

４

，

５０９

，

０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０９

，

０４７

陈继周

２

，

５４４

，

７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４４

，

７７５

赵勇

２

，

２６８

，

０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６８

，

０８１

黄新瑶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赵海龙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０８

，

８００

曹炳琨

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世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国英、张有兴、林大春、黄海峰、陈军为公司发起人，劲

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及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

、应收保理款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44.56%,

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盛世承泽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本期收回到期保理款所致。

2

、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84.28%,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非公开发行券商保荐进度款所致。

3

、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1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利息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1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可抵扣的进项税增加所致。

5

、无形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210.61%,

主要系公司本期开发支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为无形

资产所致。

6

、开发支出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59.11%,

主要系公司本期开发支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为无形

资产所致。

7

、应付票据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141.34%,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8

、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29.51%,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工程款和采购款所致。

9

、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78.0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期初预提的年终奖金所致。

10

、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

76.69%,

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上年度期末增值税额所致。

11

、少数股东权益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445.28%,

主要系公司本期孙公司上海采贝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资本投入所致。

二、经营收入及费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31.83%,

主要系公司本期通讯业务主营收入减少所致。

2

、营业成本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42.68%,

主要系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

,

营业成本也相应减

少及本期增加高毛利保理业务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

74.52%,

主要系公司本期建安发票开具比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4

、管理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42.64%,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费用、人员费用减少所致。

5

、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33.63%,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6

、营业外支出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76.42%,

主要系公司本期非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

39.8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盛世

承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本期收回到期保理款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116.72%,

主要系公司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减少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

46.80%,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

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

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

,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第

15360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并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15360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

)

。

2016

年

2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事项

,

并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3

月

15

日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和

2016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

,

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

见通知书》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２

）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０９

）

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０

）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４１

）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５１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

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周世平

本人周世平，拟受让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

３６００

万股股份（占三元达总股本的

１３．３３％

），现就关于避免与三元达同业竞

争承诺如下：截至本人《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方与三元达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关联方不以任何形式

（包含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本人以他人名义、或与他人合

资、合作、联合经营）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三元达业务有竞争

关系的经营活动，不投资于任何三元达所从事的领域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

体，保证不与三元达存在任何同业竞争。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周世平

本人周世平，拟受让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

３６００

万股股份（占三元达总股本的

１３．３３％

），现就关于规范与三元达关联交

易承诺如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本人签署《保证合同》（编号：

３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Ｂ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１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向福建三

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４

，

７２０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本人签署《保证合同》（编号：

３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Ｂ１００００２２０１

），为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向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综合

授信合同》（编号：

３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ＣＥ００００２２００

）提供不超过

２３

，

５２０

万元的最高

额保证担保。除此之外，截至本人《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本人与三元达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转让完成后，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关联方与三元达（含其下属子公司）

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性

文件的规定，依照市场规则，本着一般商业原则，通过签订书面协议，公平

合理地进行交易，以维护三元达的利益，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周世平

本人周世平，拟受让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

３６００

万股股份（占三元达总股本的

１３．３３％

），现就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承诺如下：本人已提供为出具《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所必需的全部资料。本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黄国英、郑

文海、张有

兴、黄海

峰、林大春

如果公司住所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求公司对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含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之前的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共同控制人将无条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

金额无偿代公司补缴；如果公司因未按照规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带

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或经济损失，共同控制人将无条件全部无偿代公司承

担；如果公司住所地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要求公司对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含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之前的医疗保险费进行补缴，共同控制人将无条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

金额无偿代公司补缴；如果公司因未按规定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费而带来

任何其他费用支出或经济损失，共同控制人将无条件全部无偿代公司承

担。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黄国英、郑

文海、张有

兴、黄海

峰、林大

春、陈军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黄国英、郑文海、张有兴、

黄海峰、林大春、陈军出具了《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本

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若有）与公司之间的任何交易按公平

的市场原则和正常的市场条件进行，并履行必经的法律程序；本人、且本人

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若有）不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

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所能给予的条件，不产生有损其他股东利益的交

易。本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若有）在经营业务中不利用本

人在公司的地位转移利润或从事其他行为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劲霸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法人股东劲霸投资出具了《关于关

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本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关联股东身份影响三元达的独立性，保持三元达

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

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资、控股下属企业与三元达不

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

围内，本公司且公司将确保本公司之全资、控股下属企业在与三元达进行

关联交易时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本公司承诺、并确保本公司之全资、控股下属

企业不通过与三元达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有损三元

达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黄国英、黄

海峰、郑文

海、张有

兴、林大

春、陈军、

钟盛兴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无明确期

限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股权激励承

诺

无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周世平

周世平先生承诺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

３６００

万股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该部分股份的，将减持股份的全部

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应当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发

展规划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现金分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

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２

、公司年度盈利且提取法定公积金及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后可分配利润为正值，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

续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需求情况下，且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应当采取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公司最近三

年以现金形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下，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综

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

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

）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２

）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３

）

．

公司发展阶段属

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

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若上述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４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

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

股利分配预案。

５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

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常履

行。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万元）

－６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６

，

５５１．３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由于受行业市场环境影响，公司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比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上升

８．４２％

至

２３．６８％

；

２

、公司目前处于保理互联网业务发展初期，对当

期利润贡献尚未释放。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１８

，

８５３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

８５３

，

５００．０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１８

，

８５３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

８５３

，

５００．００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58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 会议通知等材料已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上午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给公司董事、监事。

3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5:00?

前以通

讯

(

书面、传真、邮件等

)

方式表决。

?

4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5?

名。

5

、会议由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已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已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邱晖女士辞去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职务

,

齐龙华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

同意聘任孙新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

,

聘任钟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议案已

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登载的《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的公告》。

3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同意汪晓东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

聘任钟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登载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59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 通知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

,

形成如下

决议

:

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时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

1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

2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3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已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已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6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财务总监邱晖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

理职务

,

公司副总经理齐龙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邱晖女士、齐龙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以上

2

名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的议案》

,

同意聘任孙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钟科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孙新先生、钟科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附件

:

孙新先生个人简历

孙新

,

男

,1976

年

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

国际注册审计师。曾任双汇集团四川商业投资公司财务

总监

,

江西赣南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财务负责人

,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负责人。孙新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

,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也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钟科先生个人简历

钟科

,

男

, 1985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本科学历

,

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

曾任职于深圳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

曾担任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投资经

理、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钟科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

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

,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也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6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秘书汪晓东先生因工作调整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

,

汪晓东先生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公司及董事会对汪晓东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

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为满足公司实际需要

,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

同意聘任钟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钟科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

钟科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提出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钟科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人

:

钟科

联系地址

:

福州市铜盘路软件园基地

C

区

28

座

联系电话

:0591-83736937

传真

:0591-87883838

电子邮箱

:zhongke@sunnada.com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8日

附件

:

钟科先生个人简历

钟科

,

男

, 1985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本科学历

,

法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

曾任职于深圳巨正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

曾担任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投资经

理、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钟科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

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

,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也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6-063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4

月

27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地点

:

福州市铜盘路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

,

一层会议室

4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21

日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主持

:

由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

7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三元达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

43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4,263,157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160%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

7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1,878,900

股

,

占本次会议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329%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

议。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6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84,257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8831%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

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1

发行数量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1.2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 %;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1.3

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 %;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3)>

的议案》

;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 %;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

修订稿

2)

的议案》

;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 %;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富国资产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解除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

103,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87%,453,

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51%;152,400

股弃权

,

占出

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2%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 %;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公司股东黄海峰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93,753,99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58%,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1%;287,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041%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30,427,18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6224%;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4556%;287,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9221%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二》

;

6.1

定价方式及价格区间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二

)>

的议案》。

公司股东周世平为本议案的关联方

,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67,657,086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22%,453,671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6%;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233%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40,330,27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195%;453,671

股

反对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082%;152,4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3723%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

,

议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潘继东律师、郭昕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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